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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热线服务热线：：

宁夏金槌拍卖行定于 6月 24日 10:00时在我行采
用现场竞价的拍卖方式对社会征集30件字画作品进行
公开拍卖，有意竞买者请关注公众号了解拍品详情。

参考价：300-8000元/幅

成交价款将全部捐赠给彭阳县第一中学10位高考
成绩突出家庭苦难学子。

预展地点：本行拍卖厅
联系电话：0951-4013543
报名地址：银川市亲水北街万达中心B座1801

“携手拍卖献爱心”慈善拍卖公告 宁夏中鹿拍卖行拍卖公告
受委托，我行将于2023年6月20日16时30分在我行拍卖厅

采用现场竞价的方式对灵武市东盛路花雨湖滨商业街 S-1号楼
1、2、3号营业房进行公开拍卖，参考价160万元，保证金10万元。

标的依据现状进行拍卖，竞买人须实地勘查标的，我行自即
日起组织竞买人勘察标的。有意竞拍者请于2023年6月16日17
时前交纳相应的的竞拍保证金后持有效身份证和保证金交纳凭
证到我行办理报名手续，未成交者保证金在拍卖会结束后3个工
作日内全额无息退还。【户名:宁夏中鹿拍卖行（有限公司），账号：
50085348004000001，开户行：黄河农村商业银行营业部 】

报名地址：银川市金凤区北京中路文化城中区2栋7号
联系方式：0951-5986008 15709687999 李女士

宁夏中鹿拍卖行拍卖公告
受委托，我行将于2023年6月20日16时在我行拍卖厅采用

现场竞价的方式对银川市西夏区兴洲雅居、新怡雅居营业房（面
积3514.5平方米）3年经营权进行公开拍卖，参考价126.7万元，
保证金10万元。

标的依据现状进行拍卖，竞买人须实地勘查标的，我行自即
日起组织竞买人勘察标的。有意竞拍者请于2023年6月16日17
时前交纳相应的的竞拍保证金后持有效身份证和保证金交纳凭
证到我行办理报名手续，未成交者保证金在拍卖会结束后3个工
作日内全额无息退还。【户名:宁夏中鹿拍卖行（有限公司），账号：
50085348004000001，开户行：黄河农村商业银行营业部 】

报名地址：银川市金凤区北京中路文化城中区2栋7号
联系方式：0951-5986008 15709687999 李女士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卫监管分局公告
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卫监管分局批准，中国平安人寿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分公司中卫中心支
公司中宁营销服务部地址由宁夏回族
自治区中卫市中宁县城西街开元酒店
1#综合楼 05号房屋 6层西侧部分、7层
迁至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中宁县城
西街开元酒店 1#综合楼 05号房屋 6层
部分，现予以公告。

2023年6月13日

机构名称：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宁夏分公司中卫中心支公司
中宁营销服务部

设立日期：2002年12月12日
发证日期：2023年6月9日
机构地址：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

中宁县城西街开元酒店 1#综合楼 05号
房屋6层部分

机构编码：000018640521001
许可证流水号：00102377
联系电话：0955－7021511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

委员会中卫监管分局
以上相关信息可在中国银行保险

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上（www.cbirc.gov.
cn）查询。

施工通告
因宁夏交投高速公路管理有限公司高速公路桥

隧抗震能力排查加固改造等 2个工程施工，滨河大道
Z208线 K46+400-K46+600段（滨河大道与世纪大道
交叉路口段），上述路段将于 2023年 6月 14日至 6月
30日实行交通管制，具体管制措施为封闭双向道路内
侧两车道，最外侧车道通行的管制方式。交通管制期
间过往车辆通过施工路段时按现场警示、提示标志减
速慢行或服从现场交通管理人员指挥，由此带来的不
便敬请谅解。特此通告。

陕西交控凯达路桥工程建设有限公司高速公路

桥隧抗震能力排查加固改造等2个工程项目经理部

2023年6月13日

仲裁公告
银川市西夏区鸿石文化艺术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刘向荣诉银川市西夏区鸿石文化艺术培训学校

有限公司、银川市金凤区三木艺术培训中心有限公司劳动纠纷

一案（银西劳人仲字（2023）163号）于 2023年 2月 17日审查立

案。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与你公司取得联系，现依法向你公司

公告送达答辩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通知书、申请书副本等

法律文书，限你公司自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内到本委应诉，逾

期视为送达。提交答辩书及举证期限分别为送达之日起十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第三日上午九时（期限最后一天遇

法定休假日顺延）在银川市西夏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开

庭审理此案（地址：贺兰山路与丽子园北街交汇路向北100米，

西夏区社会治理智慧指挥中心三楼，电话：6851002）。请准时

参加庭审，逾期本委将依法缺席裁决。在开庭之日起第五日至

第十日送达裁决书，逾期未领取视为送达。特此公告。

银川市西夏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贺兰县劳动争议仲裁公告
宁夏塞上旗鱼体育健身服务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的申请人闫玉忠与你公司劳动争
议一案（贺劳人仲字〔2023〕第 229号），因无法将
答辩通知书及其他仲裁文书送达给你公司，现根
据《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办案规则》第二十条的规
定，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请你公司自本公告
发布之日起30日内到本委进行签收，逾期不签收
即视为送达。本委原定于 2023年 6月 12日下午
15:00时开庭审理此案，现延期至2023年8月1日
上午9时在贺兰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庭开庭审理
此案（地址：贺兰县光明西路仁和巷 4号）。请准
时参加庭审，无正当理由不到庭的，本委将作缺
席裁决。签收仲裁裁决书的期限为开庭后 30日
内，逾期不签收即视为送达。特此公告。

贺兰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劳动仲裁公告
花有：

本委受理的王芳、贾文、贾廷升诉被申请人
宁夏对外建设有限公司、第三人花有劳动争议案
（银劳人仲案字〔2023〕365号至 367号）于 2023
年5月23日审查立案。立案后，因无法与第三人
取得联系，现依法向第三人公告送达应诉通知
书、开庭通知书、申请书副本等法律文书，自公告
发布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本委定于
2023年8月1日上午9点30分在银川市劳动人
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地址：银川市兴庆区北寺巷
60号一楼一号仲裁庭，电话：8363992）开庭审理
此案，请准时参加庭审。逾期未参加，本委将依
法缺席裁决。领取裁决书期限为闭庭后 30日
内，逾期即视为送达。特此公告。

银川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仲裁公告
赵刚：

申请人段随英与你房屋租赁合同纠纷【（2023）银
仲字第 251号】一案，本会已依法受理。因无法通过
其他方式与你取得联系，现依法向你送达仲裁通知
书、风险告知书、仲裁庭开庭方式选定书、仲裁庭组成
方式及仲裁员选定书、仲裁申请书副本、《银川仲裁委
员会仲裁规则》、《银川仲裁委员会仲裁员名册》。请
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到银川市民大厅A区
5层3号窗口领取，逾期即视为送达，公告期满后十五
日内选定仲裁员，逾期将由本会主任指定；公告期满
后十五日内提交答辩书、证据材料。请在仲裁庭组成
后五日内到本会领取组庭通知书。仲裁庭将于答辩
期满后十五日（遇节假日顺延）上午 9时在银川市民
大厅D区 2楼第一仲裁庭开庭审理，逾期则依法裁
决。届时未到庭，仲裁庭将依法缺席裁决。

银川仲裁委员会

仲裁公告
刘国林：

申请人赵风斌与你房屋租赁合同纠纷【（2023）银
仲字第252号】一案，本会已依法受理。因无法通过其
他方式与你取得联系，现依法向你送达仲裁通知书、风
险告知书、仲裁庭开庭方式选定书、仲裁庭组成方式及
仲裁员选定书、仲裁申请书副本、《银川仲裁委员会仲
裁规则》、《银川仲裁委员会仲裁员名册》。请你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到银川市民大厅A区5层3号窗
口领取，逾期即视为送达，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选定仲
裁员，逾期将由本会主任指定；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提
交答辩书、证据材料。请在仲裁庭组成后五日内到本
会领取组庭通知书。仲裁庭将于答辩期满后十五日
（遇法定休假日顺延）上午9时在银川市民大厅D区2
楼第一仲裁庭开庭审理，逾期则依法裁决。届时未到
庭，仲裁庭将依法缺席裁决。

银川仲裁委员会

仲裁公告
宁夏蔡新添诚商贸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申请人马云弟、买艳
艳、杨丽霞与你公司劳动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仲裁申请书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仲裁庭
组成人员告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
上午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委
开庭审理此案，逾期本委将依法做缺
席仲裁裁决。
银川市金凤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注销公告
宁夏天地德森园林

景观工程有限公司（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6401000738451000)，
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
销，请与本公司有债权
债务的单位及个人，自
公告之日起 45日内，来
本公司办理清算手续，
特此公告。

宁夏天地德森园林

景观工程有限公司

2023年6月13日

遗 失 声 明
尚予空间（银川）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40100MA76GWWR4T）遗失公章，
特此声明。
银川市金凤区金源汽车维修部（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640106MA76A7GU6C）遗失公章一枚，特此
声明。
赵威遗失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分公司银川中支兴庆支公司保险销售执业证，证
号：02000264000080002017017226，声明作废。
季荣娟（工号：52201191）遗失泰康人寿保险责任有限公司从业人员展业证，证号：
02000664000080002018043262，特此声明。
田晓春遗失中医医师资格证（编号：201964141640522199012300410），中医医师执业证（编号：
141640522000020），特此声明。
马东风（身份证号：640324198303242633）遗失宁A62139、宁AM756挂营运证，声明作废。
吴忠市昊泰运输有限公司遗失宁CQ058挂道路运输证，证号：640302064006，特此声明。
吴忠市金嘉利油品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40300788243955Y）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宁夏叁壹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代码：91640400MA7720BA9M，法定代表人：金鑫）遗失公
章、财务章各一枚，特此声明。
法定代表人：虎大将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640425600072556），特此声明。
法定代表人：谢雪云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640425MA76ATP590），特此声
明。
宁夏永超汽车运输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40122MA771LD28T)遗失公章、法定代表人
章、财务章、合同章、发票专用章，特此声明。
乔莹（身份证号：640321199211260522）遗失护士执业证书，护士证书编号：201264001357，特此声
明。
曹静（身份证号：642221198706290389）遗失宁夏长城集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具的房款收据一
张：金额：400026.65元，票号：0027664，日期：2011年12月22日，特此声明。
宁夏宇森运输有限公司遗失宁CF9033(黄色)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证，编号：640302068575，声
明作废。
宁夏无声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40100MA75WPXW99）遗失财务专用章，特此
声明。
宁夏海原县李旺镇北滩行政村第一自然村号李福财名下的宁E6295重型半挂车车辆已达到报废标

准，需注销车辆，车牌、行驶证、登记证书遗失，声明作废。
银川鑫杰邦科贸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40100073836968U）遗失公章、财务章各一枚，声
明作废。
周云遗失宁夏宝丰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开具的租宝丰健康城C区 39栋 1702房间水费收据，收据号
BFWYC202305000045，金 额 ：20 元 ，开 票 日 期 ：2023 年 5 月 16 日 ；物 业 费 收 据 号 ：FW⁃
YC202207000102，金额：1836.41 元，开票日期：2022 年 7 月 30 日；电梯费收据号：BFW⁃
YC202207000101，金额：1080元，开票日期：2022年7月30日，特此声明。
永宁县望远镇红丝路建材经销部（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640125MA76GE2Q6B）遗失公章、财务章、
法定代表人章，特此声明。
宁夏果然好果蔬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40100083514970G）财务章遗失，特此声明。
宁夏海原县关桥乡马湾行政村十一自然村号张学吉名下的重型仓栅式半挂车，宁E6356挂，车辆已
达到报废标准，需注销车辆，行驶证、登记证书、车牌遗失，现声明作废。
金俊，宁AP706挂遗失营运证及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正、副本，特此声明。
宁夏泰润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40521MA75X7EK6P）遗失公章，特此声明。
中宁县水暖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40521228361566J）遗失中宁县城鸣雁路金海名邸3号楼3
单元502不动产登记证，证号：宁（2022）中宁县不动产权第N0002966号，特此声明。
郭子彧遗失身份证，证号：640181200505****16，声明作废。
宁夏杞源祥文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执照正本、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40100MAB⁃
MUBY58P），特此声明。
宁夏隆鑫达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40521MA75WBEG93)遗失公章、财务
专用章、发票专用章、法定代表人章（杨月珍)各一枚，特此声明。
孙庆师遗失坐落贺兰县世纪天鸿5幢4单元301室备案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正、副本，特此声明。
孙庆师遗失宁夏鸿雪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2008年8月12日开具的贺兰县世纪天鸿小区5幢4单
元301室的房款收据一张，收据编号：9137163，金额：208817元，特此声明。
同心县韦州镇百衣阁服装店（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640324MA761FXU7R）营业执照正本、副本遗
失，特此声明。
河南金信电力集团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72879820970XL）遗失公章一枚，特此声明。
金少海遗失道路经营许可证，证号：640302200611，特此声明。
宁C58860（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640301MA764H1BXR)遗失营业执照正本、副本，特此声明。

吴学刚遗失大武口区游艺西街的土地证，地号：1-6-340，证号：石国用（1998）第 10019号，特此声
明。
朱秀英、张卫祥遗失大武口区长庆街仁和雅居27幢3单元102号的房产证，证号：石房权证大武口
区字第D201503297号，石房权证大武口区字第D201503297-1号，特此声明。
张卫祥、朱秀英遗失大武口区贺兰山南路东、长庆街南的土地证，地号：1-75-1-445，证号：石国用
（2015）第2493号，特此声明。
宁夏吉星德北物流有限公司遗失宁 B62785 重型半挂牵引车的道路运输证，证号：石
640200001923，特此声明。
周晓萍，于2023年6月11日遗失身份证，证号：640202196611170042，特此声明。
韩义军遗失宁港城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2016年3月14日开具财富中心三号地块17#-602室购房
房款收据，收据号：0001955、0001956，特此声明。
宋国林（身份证号：640382198511150614）遗失灵武市花畔里11号楼6单元5层（东户）安置房屋确
认表和价格确认表，特此声明。
李晶瑞之子高浩卿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号：P640063771，特此声明。
王媛之子杨耀杰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号：Q640064355，特此声明。
杨慧之女周欣怡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号：K640051582，特此声明。
王芳琴之女杨紫涵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号：Q640065928，特此声明。
杨小凤遗失宁夏亘元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具的灵武水木灵州（木华苑）29号楼3单元502室房款
发票，票号：00192191，金额：33000元，特此声明。
灵武市向日葵教育培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40181MA7711FA1X）遗失营业执照正、副
本，声明作废。
王媛（身份证号：640382199111244341）遗失灵武市枣香苑3号楼1单元1102室安置房屋确认表和
价格确认表，特此声明。
田雪之子白云翔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号：L640095422；田雪之子白文宇遗失医学证明，
R640012399，特此声明。
李刚遗失宁AD9695道路运输证，证号：640681004486，特此声明注销。
汪佳齐（身份证号：640122199701242410）遗失警官证，证号：180204，声明作废。
倪鹏程（身份证号：640382199001252914）遗失灵武市郝家桥镇王家嘴村6队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农
村土地承包经营证权编号：640181101200060012J，声明作废。

（2023）宁0104执4584号

郝占峰：

申请执行人卡特彼勒（中国）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与被执行人郝占峰融资租赁
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作出的（2023）宁 0104民初 1803号民事判决书已经发生法律
效力。因你至今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现依申请执行人的申请，本院
依法裁定评估、拍卖本案案涉CATERPILLAR301.7CR挖掘机（系列号：JH707632）
一台。因你下落不明，现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 0104执 4584号之一执行裁定
书，同时通知你于 2023年 7月 14日上午 10：00（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到银川市兴
庆区人民法院执行接待大厅摇号确定评估机构，逾期未到庭视为放弃选取评估
机构的权利，并于 2023年 8月 14日（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到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
院执行接待大厅领取评估报告书，逾期未领取即视为送达，如对评估报告有异议
可在评估报告送达之日起 5日内以书面形式向本院提出，逾期未提异议即视为无
异议。本院将通过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依法对上述房产进行网络公开拍卖，竞
买公告、竞买须知及标的物详情等拍卖事项均会通过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发
布。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樊冬梅、余保智：

本院执行的申请执行人宁夏黄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与被执行人樊冬梅、余保智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
送达本院（2021）宁 0104执 4599号之二执行裁定书（裁定内容为：
拍卖被执行人余保智名下位于望远镇三里屯花园 3号楼 4-202室
房产）。现公告通知你们于2023年7月21日上午9时30到银川市
兴庆区人民法院504室通过协商一致或者摇号的方式选取上述房
屋的评估机构，逾期不到视为未到场方放弃挑选评估机构的权利，
由到场方单方抽取评估机构，并于2023年8月21日到银川市兴庆
区人民法院执行接待大厅9号窗口领取上述房屋的评估报告。对
该评估报告如有异议可在收到评估报告之日起10日内以书面形式
向本院提出，逾期不提出视为放弃异议权。本院将通过淘宝网络
司法拍卖平台进行公开拍卖，具体时间以网络拍卖通知为准。本
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以上日期如遇节假日顺
延至节后工作日第一日）。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848号

葛伟军：

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西城支行与被告蒋政、葛伟军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0104民初848号民事判决书。本院
判决：一、被告蒋政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西
城支行借款本金268293.87元、利息3459.18元（截至2022年8月21日），并按照《经营快贷借
款合同》约定的利率标准继续支付自 2022年 8月 22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还款之日的利息；
二、驳回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西城支行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
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加
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688元、保全费1770元、公告费300元，合计
4758元，由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西城支行负担300元，由被告蒋政负担4458
元。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金融共
享法庭办公室（银川市兴庆区湖滨东街 205号三楼 308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7657号

吴爱军：

本院受理原告雍宁与被告宁夏亿合源装饰工
程有限公司、吴爱军、闵欢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
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权利义务告知书、
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廉政监督卡。原告的诉讼
请求：1.判决被告宁夏亿合源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向
原告支付经济损失 15万元；2.判决被告吴爱军、闵
欢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本案诉讼费由
被告承担。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下午14时20分（遇法定
休假日顺延）于本院西二楼一号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朱建华、朱建萍：

本院执行的申请执行人宁夏黄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
被执行人朱建华、朱建萍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本院（2021）宁 0104执 1049号之二执行裁定书【裁定内容为：拍卖
被执行人朱建华名下位于银川市兴庆区景墨家园 15号楼 1号营业房
房屋产权及相应土地使用权】。现通知你们于 2023年 7月 21日上午 9
时 30到本院 504室通过协商一致或者摇号的方式选取上述房产的评
估机构，逾期不到视为未到场方放弃挑选评估机构的权利，由到场方
单方抽取评估机构，并于 2023年 8月 21日到本院执行接待大厅 9号窗
口领取上述房产的评估报告。对该评估报告如有异议可在收到评估
报告之日起 10日内以书面形式向本院提出，逾期不提出视为放弃异
议权。本院将通过淘宝网络司法拍卖平台进行公开拍卖，具体时间以
网络拍卖通知为准。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以
上日期如遇节假日顺延至节后工作日第一日）。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宁夏环球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赵涛：

本院执行的申请执行人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塔支行与被执行
人宁夏环球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赵涛、何燕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20）宁 0104执 5736号之一执行裁定书
（裁定内容为：拍卖被执行人赵涛提供抵押的位于银川市兴庆区新世纪
花园三组团 5号楼 2号营业房及土地使用权）。现通知你们于 2023年 7
月 18日上午 9时 30分到本院 504室通过协商一致或者摇号的方式选取
上述房屋的评估机构，逾期不到视为未到场方放弃挑选评估机构的权
利，由到场方单方抽取评估机构，并于 2023年 8月 18日到本院执行接待
大厅 9号窗口领取上述房屋的评估报告。对该评估报告如有异议可在
收到评估报告之日起 10日内以书面形式向本院提出，逾期不提出视为
放弃异议权。本院将通过淘宝网络司法拍卖平台进行公开拍卖，具体
时间以网络拍卖通知为准。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
（以上日期如遇节假日顺延至节后工作日第一日）。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宁夏环球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赵涛：

本院执行的申请执行人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塔支行与被执行
人宁夏环球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赵涛、何燕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20）宁 0104执 5737号之一执行裁定书
（裁定内容为：拍卖被执行人赵涛提供抵押的位于银川市兴庆区新世纪
花园三组团 5号楼 1号营业房及土地使用权）。现通知你们于 2023年 7
月 18日上午 9时 30分到本院 504室通过协商一致或者摇号的方式选取
上述房屋的评估机构，逾期不到视为未到场方放弃挑选评估机构的权
利，由到场方单方抽取评估机构，并于 2023年 8月 18日到本院执行接待
大厅 9号窗口领取上述房屋的评估报告。对该评估报告如有异议可在
收到评估报告之日起 10日内以书面形式向本院提出，逾期不提出视为
放弃异议权。本院将通过淘宝网络司法拍卖平台进行公开拍卖，具体
时间以网络拍卖通知为准。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
（以上日期如遇节假日顺延至节后工作日第一日）。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宁夏环球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赵涛：

本院执行的申请执行人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塔支行与被执行
人宁夏环球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赵涛、何燕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20）宁 0104执 5738号之一执行裁定书
（裁定内容为：拍卖被执行人赵涛提供抵押的位于银川市兴庆区新世纪
花园二组团 9号楼 1号营业房及土地使用权）。现通知你们于 2023年 7
月 18日上午 9时 30分到本院 504室通过协商一致或者摇号的方式选取
上述房屋的评估机构，逾期不到视为未到场方放弃挑选评估机构的权
利，由到场方单方抽取评估机构，并于 2023年 8月 18日到本院执行接待
大厅 9号窗口领取上述房屋的评估报告。对该评估报告如有异议可在
收到评估报告之日起 10日内以书面形式向本院提出，逾期不提出视为
放弃异议权。本院将通过淘宝网络司法拍卖平台进行公开拍卖，具体
时间以网络拍卖通知为准。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
（以上日期如遇节假日顺延至节后工作日第一日）。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22民初1697号

何毅成：

本院受理的原告宁夏凯义信商帐管理有限公司与被告何
毅成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住所地不
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0122民初1697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如下：一、被告何毅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
支付原告宁夏凯义信商帐管理有限公司租金30261.19元、违
约金3026.12元，共计33287.31元；二、驳回原告宁夏凯义信商
帐管理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708元，由原
告宁夏凯义信商帐管理有限公司负担59元，由被告何毅成负
担649元。公告费600元，由被告何毅成负担。限你自公告之
日起30日内到贺兰县人民法院综合审判庭领取判决书，逾期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贺兰县人民法院

（2023）宁0122民初1700号

贾丽娟：

本院受理的原告宁夏凯义信商帐管理有限公司与被告贾
丽娟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住所地不
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0122民初1700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如下：一、被告贾丽娟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
支付原告宁夏凯义信商帐管理有限公司租金101378.37元、违
约金10137.84元，共计111516.21元；二、驳回原告宁夏凯义信
商帐管理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733元，由
原告宁夏凯义信商帐管理有限公司负担 228元，由被告贾丽
娟负担 2505元。公告费 600元，由被告贾丽娟负担。限你自
公告之日起 30日内到贺兰县人民法院综合审判庭领取判决
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贺兰县人民法院

贺兰县虹月安健康管理中心、吴佳昊：

本院受理的原告金泽楠与被告贺兰县虹月安健康管理中心、吴佳昊
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本院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
0122民初88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书主要内容：一、确认原告金泽楠与被
告贺兰县虹月安健康管理中心于2021年11月19日签订的《月子服务协
议》于2021年11月22日解除；二、被告贺兰县虹月安健康管理中心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退还原告金泽楠服务费20450元；三、被告贺兰
县虹月安健康管理中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原告金泽楠
资金占用利息795.65元，且被告贺兰县虹月安健康管理中心还应支付原
告金泽楠自2022年12月5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止的
资金占用利息（以未退还服务费为基数，按年利率3.65%计算）；四、驳回
原告金泽楠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31元，公告费700元，均由被
告贺兰县虹月安健康管理中心负担。限你自本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贺
兰县人民法院德胜工业园区人民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

贺兰县人民法院

余涛：

本院受理的原告王琛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0122民初160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书主要内
容：一、被告余涛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偿还原告王琛借款本金
21200元；二、被告余涛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原告王琛
2022年7月22日至2022年9月8日的逾期付款利息105元；三、驳回原
告王琛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
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
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60元，由原告王琛负
担251元，被告余涛负担409元；公告费600元，由被告余涛负担。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
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限你们自本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贺兰县人民法院德胜工业园区人民法
庭领取本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

贺兰县人民法院

减资公告
众力拓集团有限公司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641100317833502H），经
股东会决议，拟向登记机关
申请减少注册资本，注册资
金由人民币 10006万元整
减少至人民币 3006 万元
整，请债权人自登报之日起
45日内向本公司提出债权
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请
求。特此公告。

众力拓集团有限公司

2023年6月13日

（2023）宁0122民初1679号

李生科：

本院受理的原告宁夏凯义信商帐管理有限公司与被告李
生科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住所地不
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0122民初1679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如下：一、被告李生科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
支付原告宁夏凯义信商帐管理有限公司租金43071.3元、违约
金4307.13元，共计47378.43元；二、驳回原告宁夏凯义信商帐
管理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92元，由原告
宁夏凯义信商帐管理有限公司负担91元，由被告李生科负担
1001元。公告费 600元，由被告李生科负担。限你自公告之
日起30日内到贺兰县人民法院综合审判庭领取判决书，逾期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贺兰县人民法院

（2023）宁0122民初1680号

赵志林：

本院受理的原告宁夏凯义信商帐管理有限公司与被告赵
志林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住所地不
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0122民初1680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如下：一、被告赵志林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
支付原告宁夏凯义信商帐管理有限公司租金37478.7元、违约
金3747.87元，共计41226.57元；二、驳回原告宁夏凯义信商帐
管理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 924元，由原告
宁夏凯义信商帐管理有限公司负担77元，由被告赵志林负担
847元。公告费600元，由被告赵志林负担。限你自公告之日
起30日内到贺兰县人民法院综合审判庭领取判决书，逾期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贺兰县人民法院

（2023）宁0122民初1681号

何万云：

本院受理的原告宁夏凯义信商帐管理有限公司与被告何
万云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住所地不
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0122民初1681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如下：一、被告何万云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
支付原告宁夏凯义信商帐管理有限公司租金17474.4元、违约
金1747.44元，共计19221.84元；二、驳回原告宁夏凯义信商帐
管理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24元，由原告宁
夏凯义信商帐管理有限公司负担27元，由被告何万云负担297
元。公告费600元，由被告何万云负担。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
日内到贺兰县人民法院综合审判庭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贺兰县人民法院

（2023）宁0122民初1693号

闵磊：

本院受理的原告宁夏凯义信商帐管理有限公司与被告闵磊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
你住所地不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0122民初169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闵磊于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原告宁夏凯义信商帐管理有限公司返还本田牌汽车一辆（车牌号宁A68N60号；车
架号LHGCP1686B8020307），并协助原告宁夏凯义信商帐管理有限公司办理机动车转移登记手续；二、被告
闵磊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原告宁夏凯义信商帐管理有限公司赔偿损失，损失赔偿范围为被告闵
磊全部未付租金76267.8元、逾期付款违约金7626.78元，以上共计83894.58元;三、原告宁夏凯义信商帐管理
有限公司应就上述第一项判决所述的车辆与被告闵磊协议折价,或者将该车辆拍卖、变卖，所得价款用于清偿
被告闵磊上述第二项判决确定的付款义务;如所得价款不足清偿上述债务,则不足部分由被告闵磊继续清偿，
如所得价款超过上述债务,则超过部分归被告闵磊所有；四、驳回原告宁夏凯义信商帐管理有限公司的其他诉
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088元，由原告宁夏凯义信商帐管理有限公司负担174元，被告闵磊负担1914元。公告
费800元，由被告闵磊负担。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贺兰县人民法院综合审判庭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贺兰县人民法院


